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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3794号
吴仲一：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吴仲一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102民初3794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6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
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3796号

顾建芳、顾国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被告顾建芳、顾国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3796号起诉状和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内。并定于2022年6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
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762号

曹梅珍：本院受理原告周梁斌、陈飞燕与被告鲍育
勇、曹梅珍、义乌市可牛塑料袋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87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046号

丁力：本院受理原告李华与被告丁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
70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56号

胡秀文:本院受理原告何晓瑜诉被告胡秀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
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900000元，
利息从2021年4月30日起按月利率1.28%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截至2021年10月29日利息69120元)，以上
计969120元整;2、本案律师代理费27000元由被告承担;
以上共计996120元;3、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抵押的位于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虹小区丹香苑12幢1单元502
室的房产具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你单位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25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85号

内蒙古有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腾
企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内蒙古有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邢
秋云、李建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
31日上午9时30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
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916号

江恩青、陈君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江恩青、陈君清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
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17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942号

张俊伟:本院受理原告朱佳峰诉被告张俊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58号

吴松林:本院受理原告王章诉被告吴松林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1)浙0108民初5158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7号

周寿田（男，197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常山县何家乡红旗村99号）：本院受理原告袁学彪诉被告
周寿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
民初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寿田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袁学彪借款30000元，并支自2019
年4月16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利息。本案受理费8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周寿
田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077号

杜洪强（男，198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
阳市东阳江镇紫阳村甲后53号）: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徐林祥
与被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杜洪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户籍所在地无法

正常送达，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徐林祥提出诉
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225400元，并自
2020年10月19日起按照中国银行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
（LPR）标准支付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和二十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并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745号

徐涛（男，197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
市海曙区延庆巷1号）：原告赵树林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374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徐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树林运费145400元，并支付以
1454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208元，由被告徐涛负担；公告费650
元（原告已交纳），由被告徐涛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付
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原告赵树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徐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951号

徐先明：本院受理原告祝永红、汪素贞与被告李玉仙、
徐先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
告向你送达（2021）浙0182民初39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双方于2020年4月8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居间）合
同于本案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送达被告时解
除；一、被告李玉仙、徐先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
告祝永红、汪素贞购房款及定金1035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1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元，由被告李玉仙、徐先明负担，公告费820元，由被告
徐先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999号

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岁居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燕诉被告宁波秀水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区海生保
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岁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
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
6月6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000号

于秀芝（公民身份号码2302061938****0522）：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华恒底盘零件有限公司诉被告于秀芝、蒋
继玲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材
料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
6月6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49号

马玉军：（公民身份号码：1523271973****0055）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隆商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玉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06月08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24号

王运（公民身份号码:5224232000****9775）：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为与被告王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362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王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赔偿损失
22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
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25号

王帆（公民身份号码:3426231989****5016）：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为与被告王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362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赔偿损失
157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94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王帆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420号

张永峰（公民身份号码3206831985****3512）、
宁波中永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集士
港德峰注塑机经营部与被告张永峰、宁波中永模具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242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382号

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卢梁钰诉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238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778号

毛元辉（公民身份号码：3601221992****0317）：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凯隆后勤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
毛元辉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公款共计
277706.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
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8号

陈路（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9****6910）：本
院受理原告白恒勤与被告陈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6民初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路应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白恒勤借款
5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125元，由被告陈路负担；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负担（原告已缴纳，被告应在履行上述付
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897号

包泮敏：本院受理原告周云会与被告包泮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原
告周云会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借款28675
元加从2019年8月17日至全部还款日止的所有利息(按银
行最高利息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2年5月30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破97号之一

2021年12月23日，本院根据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江东华宏纺织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江东华宏纺织品有限
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
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
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江东华宏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
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
于2022年3月11日裁定宣告宁波江东华宏纺织品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848号

刘争喜、王金燕：本院受理原告刘中华与被告刘争喜、
王金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12民初17848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78号

赵轶寒：原告王红珠诉被告赵轶寒、徐上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
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传票、独任审理告
知书各一份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6月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211号

丁传龙:原告宁波金科万象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与被告丁传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521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波金科万象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1825元，减半收取
912.5元，由原告宁波金科万象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负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122号

于玉竹：本院受理原告赵朋朋与被告于玉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3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二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316号

浙江惠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勇：本院受理原告吴
安星与被告浙江惠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黎、任文、陈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3日10:00在本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二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532号

王临楠：本院受理原告格上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为与被告宁波客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王临楠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12民初175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866号

段显峰：本院受理原告段俊函为与被告段显峰赠与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12民初168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622号

宁波市满堂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家刚：本院受
理（2022）浙0212民初2622号原告余建炎与被告宁波市
满堂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家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5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7891号

章剑（浙江省桐庐县百江镇罗山村七组，公民身份号码
330122197810183315）：本院受理（2021）浙0225民
初7891号原告徐大荣与被告章剑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789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章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徐大荣货款199324元及欠款10729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以欠款306614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1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5899元，减半收取2949.5元，由被告章剑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445号

深圳市泰融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肖登莲与被告宁
波欧环容器有限公司，符调琴与深圳市泰融商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被告一返还货款
182750元及资金占有费（以182750元为基数，自2020年
8月1日开始，按照中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8
月市场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有费，实际计算至全部货款还
清之日止）；2、被告二在被告一应返还货款182750元范围
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
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5月16日9时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268号

邹文浩:本院受理原告文彩云诉被告邹文浩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
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2）浙

0282民初3268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5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143号

高登峰：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建工创生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与被告上海华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2143号民事裁定书、（2022）浙0282民
初2143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上海华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立
即支付货款425092.51元，并支付以575092.51元为基数
按1%计算的违约金5751元；2.被告高登峰对上述货款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10日8时30
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破69-4号

2020年11月24日，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
宏泰大厦业主委员会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新动力商贸城
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温州新动力商贸城管理有
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
年3月9日裁定终结温州新动力商贸城管理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28民初2593号

温州同同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原告安正文与被告
温州同同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张启如建设工程分包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启如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安正文2000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以20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10月15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安正文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0元，由原告安正文负担400元(已交纳)，由被告张启如负
担4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启如负担，款限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70号

嘉兴宝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嘉兴宝能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桐乡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周道广告
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宝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嘉兴宝
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桐乡分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483民初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桐乡周道广告有限公司撤诉，本案受理费973元
（已减半），由原告桐乡周道广告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4085号

孙卫东：本院受理的原告顾建锋与被告孙卫东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卫东返还原
告顾建锋借款50000元，限被告孙卫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孙卫东偿付原告顾建锋借款利息
7360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从2009年6月
25日起计算至2021年9月25日止)，限被告孙卫东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顾建锋其余诉讼请
求。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2064号

江西王牌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义乌
市远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西王牌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被
告江西王牌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0日上午9时
在义乌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四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3630号

义乌市斐扬包装材料商行、赵晓明:本院受理原告
金华市华都包装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斐扬包装材料
商行、赵晓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被告义乌市斐扬包装材料商行、赵晓明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5月20日上午9时40分在义乌法院江东办公
区国贸第四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